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襄政办发〔2022〕25号

襄垣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襄垣县煤炭增产保供和产能新增

工作方案的通知

县直各有关单位：

《襄垣县煤炭增产保供和产能新增工作方案》已经县人民政

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襄垣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2年 11 月 17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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襄垣县煤炭增产保供和产能新增工作方案

为深入落实“两个转型”战略部署，更好推动煤炭行业高质

量发展，按照《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山西省煤炭增产

保供和产能新增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晋政办发〔2022〕49号）、《长

治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长治市煤炭增产保供和产能新增

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长政办发〔2022〕35号）要求，并结合我县

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围绕保障能源安全和煤炭行业高质量发展，以安全高效、清

洁低碳、经济智能为方向，统筹煤炭资源接续和可持续发展，加

快煤炭产业转型发展。按照省市要求，除省属煤炭集团煤矿外，

我县 2022年 8座生产矿井煤炭产量不少于 891万吨，以中长期

合同方式保供不少于 494 万吨；日均调度煤炭产量不少于 2.97

万吨，力争达到 3.07万吨。2023年力争 3座在建矿井转入正常

生产，提升年生产能力 300万吨；力争 1座长期停缓建矿井复工

复建。

二、主要举措

（一）保障现有煤矿安全保供。精准高效地统筹疫情防控、

煤炭保供、保通保畅和安全生产，全面加强县属煤矿煤炭生产保

供工作调度，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，坚决完成煤炭能源安全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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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任务。督促相关主体企业落实安全责任、持续加大安全生产投

入，强化设备维护维修，优化生产布局，科学组织生产，严禁煤

矿企业擅自停产停工，为有序推进煤炭供应工作提供坚实保障。

（县应急局、县能源局按职责分别负责）

（二）协调建设煤矿加快进度。对转入联合试运转的金星煤

业、潞安化工集团上庄煤业，督促相关主体有序开展专项验收、

竣工验收和证照手续办理，实现满负荷试运转、达产达效，提升

年产能力 180万吨。力争上良煤业 2022年底前转入联合试运转，

2023年转入正常生产，提升年产能力 120万吨。（县能源局牵头，

县自然资源局、县水利局、县应急局、县行政审批局、市生态环

境局襄垣分局配合）

（三）分析研判煤矿总体形势。坚持把行业发展风险管控放

在重要位置，综合“双碳”背景、常态化疫情防控和数字转型等

因素，做好行业发展趋势预判，深入推进煤矿机械化、自动化、

信息化、智能化建设，提升安全绿色高效开发水平。2023 年底

前力争晋能控股鑫能煤业矿井复工复建。对县内煤矿企业逐一研

判，强化沟通协调，在对煤矿企业进行科学分类基础上，按照“一

矿一策”原则明确工作任务，督促相关主体企业出台方案，积极

争取并加快推进各项任务完成。（县能源局牵头，县水利局、县

应急局、县行政审批局、市生态环境局襄垣分局配合）

（四）持续推进煤矿资源配置。充分抓住煤矿产能核增政策

窗口期，启动调查摸底等工作，按照省市要求并结合我县实际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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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初审上报及后续工作，全力确保全县煤炭稳产增产。在总体分

析研判的基础上，结合实际分批推进煤炭资源接续配置工作，统

筹全县煤矿企业总体布局并按照相关程序积极向上争取，抓紧解

决企业面临的资源枯竭等突出问题。（县自然资源局牵头，县应

急局、县能源局配合）

（五）严格监管煤炭中长期合同。协调监督 3户煤炭保供主

体企业按照国家价格政策，足额、足量、规范签订电煤中长期合

同，按照约定的煤质兑现合同，并优先保障县内发电、供热企业。

加强督导检查，强化中长期电煤合同履约过程监管，确保煤炭、

电力、供热企业按照序时进度严格执行。对违约企业负责人进行

问责，对违约企业在项目核准、信用评价、金融扶持、税费政策、

评优评先、法律诉讼等方面进行联合惩戒。（县能源局牵头，县

交通局、市生态环境局襄垣分局配合）

（六）协调保障电厂煤炭供应。完善电厂库存煤调度、监测、

预警机制，强化发电机组运行保障，及时协调解决电煤供应有关

问题，保证各电煤企业库存满足全机炉运行 20天以上。督促相

关企业加强机组检修管理和设备运行维护工作，及时消除设备缺

陷，提高机组运行质量，减少机组非停事故，确保重点保障涉及

民生、公用事业等重要用户的电力热力供应。（县能源局牵头）

三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强化组织领导。对照省市工作专班，成立由县长任组

长的县煤炭增产保供和产能新增工作专班，副组长由分管能源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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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副县长担任，成员由县政府办副主任，县能源局、县发改和科

技局、县自然资源局、县水利局、县应急局、县行政审批局、市

生态环境局襄垣分局等单位主要负责人组成。工作专班下设办公

室设在县能源局，主任由县能源局、县自然资源局主要负责人兼

任。县工作专班指导相关企业成立由主要负责人担任的工作机构，

全面推进各项工作。

（二）加强调度监测。建立完善增产保供和新增产能工作协

调机制，明确工作举措，落实部门责任，加强人员配备，切实加

强煤炭生产的调度监测，做到日调度、日分析、日汇报。对涉及

煤炭保供的煤矿检修停产等重大情况，当日必须及时预警预报，

采取针对性处置措施。进一步压实煤矿企业责任，加强生产组织

分析，紧盯重点煤矿，夯实产量基础。有关部门要加强指导，协

助解决稳产稳供存在的问题。

（三）确保安全稳定。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煤炭安全生产，

盯住不放心的煤矿和薄弱环节，落实监管责任。坚决杜绝以“超

能力生产”代替“增产保供”，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，

防范“重生产轻安全”倾向和产生松懈情绪。进一步压实煤矿企

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统筹处理好安全生产和增产保供的关系，

加快推进智能化建设改造。



- 6 -

襄垣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 11月 17日印发


